
海南师范大学
通识教育限选课程建设与改革立项申请表

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程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
二O一六年五月

一、课程基本情况

	课程名称（中）
	

	学时
	
	学分
	
	是否作为全校通识教育课程开设过
	

	计划开课时间
	

	授课对象要求
	

	课程类别
	人文社科类（  ）、自然科学类（  ）、艺术修养类（  ）

	立项范围
	新开设课程（  ）、选用优质网络资源（  ）

	课程负责人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职称
	
	研究方向
	

	
	学历/学位
	
	电话
	
	E-mail
	

	
	近两年上课情况
	课程名称
	学时
	上课人数
	上课学年、学期
	学生评价

	
	
	 
	
	
	
	

	
	
	 
	
	
	
	

	
	
	 
	
	
	
	

	
	
	 
	
	
	
	

	
	
	 
	
	
	
	

	课程组成员情况
	姓名
	职称
	学位
	所在单位
	项目中承担的任务
	签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课程组成员近两年开设的相关课程及学生的评价：




二、课程建设基础（本门课程或相近课程的历史沿革、教学条件）

	


三、课程简介（教学目的、基本要求及内容提要）
	


四、使用教材及参考书情况

	教材/参考书
	作者（译者）
	书      名
	出版社
	出版时间

	教 材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参考书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五、未来三年内开设计划及预期建设与改革成果
	（预期建设成果主要从师资队伍、教学基本文件资料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与手段、教学效果等方面展开）


六、审核意见
	单位推荐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	专家评审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	学校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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